
证券代码：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2020-052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并签订合资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丙方） 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株洲”或“甲方”）、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沙城市”或“乙方”）、长沙智轨零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沙智

轨”或“丁方”）、长沙时代智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沙时代”

或“戊方”）签订《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书》共同投资成立湖南中车智行科

技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尚需协议中各方条款更加明确后，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信息披露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4、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审议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特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0年 9月 1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湖南中车

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并签订合资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announcelist.shtml


公司、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长沙智轨零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时

代智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书》。  

 

二、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时代路 169 号 

法定代表人：李东林 

注册资本：844,684万(元)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产品及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电机、电子产品、控制用计

算机产品及软件、橡胶、塑料制品、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气绝缘材料研发、制造、检测、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设计、制造、销售；风电场的建设、运营、咨询服务；电

力建筑施工总承包；综合能源服务工程总承包；客车及零部件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乙方：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先导路 179 号湘江时代 13-15 楼 

法定代表人：邹特 

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不动产开发、经营及配套建设；

土地管理服务；实业投资；高科技产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

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医疗领域投资；养老产业策划、咨询；资本管理；资产管理（不

含代客理财）；融资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贸易代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管理；企业总部管

理；健康管理；新能源汽车租赁；新能源汽车运营；基础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水



资源管理；水能源开发利用；水污染治理；房屋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丙方：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石牛路 73号 

法定代表人：顾一峰 

注册资本：46869.493 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电动机及控制器、微电机、缝纫机、家用电器、电动工具的加工、制

造、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设备租赁、新能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丁方：长沙智轨零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 152 号岳麓高新区智芯科技楼裙楼一楼 

执行事物合伙人：长沙智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周知义） 

注册资本：430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戊方：长沙时代智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 152 号岳麓高新区智芯科技楼裙楼一楼 

执行事物合伙人：长沙智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周知义）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乙方：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长沙智轨零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长沙时代智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促进产业发展，甲方下属分公司城市发展事业部引入乙方、丙方两方作为战略投资者，

并搭建员工持股平台（丁方）及跟投平台（戊方）。甲、乙、丙、丁、戊五方（以下简称“五

方”或“合资各方”）本着真诚合作、共同发展、互利互惠的原则，经过多次协商，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各方的《合资意向协议》，就中车智轨项目进一步形成合作共识，同意

以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进行合作，并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合作方式  

（一）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戊方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协议有关规定共同组建合资公

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 亿元，各方的出资形式和出资时间如下： 

投资各方出资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股东方 
认缴出资

额 

出资完成 

时间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甲方 

3,728 2020-10-20  货币 

61.25% 

20,772 2020-11-20  非货币 

乙方 8,000 2020-10-20  货币 20.00% 

丙方 2,000 2020-10-20  货币  5.00% 



（二）股东各方的后续增资均以货币形式进行出资，但经股东各方另行协商一致的除外。 

（三）合资公司暂定名为：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注册名称为准）。 

第二条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及事务执行 

（一）经营范围 

智轨电车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维保服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项目运维及售后维保服

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项目投资、运营、检测认证、培训服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项目整体

解决方案提供及总包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二）组织设置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管理机构。同时，各方委派到合资公司的高

管人员的薪酬，由合资公司依据同工同酬原则制定统一薪酬体系标准并发放。 

1、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公司董事为自然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设

副董事长一名。 

2、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设职工监事 1 名，监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

可以连派（选）连任。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经全

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3、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总经理为合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他经营层人员经党委研

究决策后，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同时推进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 

第三条 收益分配 

合资公司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按照各股东方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收益。 

 

四、签署上述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丁方 

3,380 2022-12-31 货币 

10.75% 

920 2020-11-20 非货币 

戊方 

850 2020-10-20 货币 

3.00% 

350 2020-11-20 非货币 



协议各方基于各自主营业务和资源优势，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创发展机会，有助于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加强和深化智轨产业领域的全面合作。本次签署合作协议符合公司产

业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公司打造新能源汽车及智轨产业综合服务体系，促进公

司整体可持续发展。 

同时，本协议签订后，为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公司不得与其他企业或个人（合资公司

及其全资、控股、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除外）合作开发智能轨道快运系统，不得与其他

企业或个人（合资公司及其全资、控股、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子公司除外）合作成立公司或向

其他企业或个人提供技术支持，开展与合资公司相同或类似业务。 

 

  五、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协议各方尚未展开实质性的工作，签署合作协议短期内对公司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14日 

 

 

 


